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５１３

，

９３３

，

５５７．７７ ４６１

，

２１５

，

５７８．２１ １１．４３％

营业利润

６

，

３９３

，

３１５．７７ ３３

，

６６５

，

５７２．９０ －８１．０１％

利润总额

３０

，

６４２

，

１１５．７２ ４５

，

１７８

，

６６９．８５ －３２．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

，

２２０

，

５７０．３７ ４１

，

１６２

，

０９１．７２ －３３．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０２２ ０．１５４５ －３３．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７８％ １１．２７％ －６．４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１

，

１９４

，

１４４

，

９５４．３９ ９８４

，

１８８

，

４１７．０４ ２１．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８４

，

６４７

，

６７５．２５ ５６０

，

５３３

，

０３４．８８ ４．３０％

股本

２６６

，

４７２

，

３７５．００ １７７

，

６４８

，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２．１９４０ ３．１５５３ －３０．４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经营指标如下：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６

，

３９３

，

３１５．７７

元，利润总额

３０

，

６４２

，

１１５．７２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

，

２２０

，

５７０．３７

元，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０２２

元，较

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８１．０１％

、

３２．１８％

、

３３．８７％

、

３３．８５％

， 上述各项经营业绩指标变动的主要原

因如下：

（

１

）报告期内，处于“十二五”开局之年，电网公司未来五年建设规划处于启动阶段，公司

主营产品消弧选线成套装置面向电网公司的变电站新建和技改招标量减少， 该产品市场需

求阶段性放缓。 受此影响，公司主营产品消弧选线成套装置对公司营业收入贡献下降；

（

２

）报告期内，公司新产品

ＳＶＣ

和

ＳＶＧ

推向市场并开始进行产业化，为推进该产品的销

售，公司当期在产品推广和营销体系、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进行前期的布局，加大相关费

用的投入；

（

３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高压大功率变频调速系统市场竞争格局逐步明朗，国内主

流厂商之间的竞争激烈，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幅度较大，毛利率随之下降；

（

４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广州智光节能有限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启动顺利，但与公

司原产品销售模式相比，合同能源管理模式项目建设期、投资回报期较长，导致公司当期营

业利润下降。

２

、本报告期末，公司股本

２６６

，

４７２

，

３７５．００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２．１９４０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０．４７％

。 上述指标变动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

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导致公司股本增加，每股

净资产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１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３０％

；

２

、修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中披露，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１５％

；

３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批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３．８７％

，业

绩快报与修正后的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多计政府补助所致。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添利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添利

Ａ

份额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２０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文件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添利

Ａ

添利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４２０７ １５００２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是 否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

内，添利

Ａ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每满

３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为添利

Ａ

的第

５

个开放日，即该日办理添利

Ａ

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添利

Ｂ

封闭运作并上市交易；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５

年期届

满，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添利

Ａ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开放

一次，开放日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

为前一个工作日。 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添利

Ａ

的第

５

个开放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其他

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

１

）添利

Ａ

在代销机构的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

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本公司直销网点的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其中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的首次单笔

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各销售

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当添利

Ａ

的申购申请发生比例确认时，则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

２

）投资者可多次提交申购申请，本基金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不作限

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的数量

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

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０％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申购价格为“确定价”原则，即添利

Ａ

的申购价格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

１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添利

Ａ

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５００

份。某笔赎回导致

投资者在某一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的添利

Ａ

份额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强制

该投资者全部赎回其在该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２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份额的数量

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

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以《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３

个月为添利

Ａ

的一个开放周期，持有期限为一个开放周期

的，添利

Ａ

的赎回费率为

０．１％

；持有期限为一个（不含）以上开放周期的，添利

Ａ

的赎回费率

为

０％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１

）赎回价格为“确定价”原则，即添利

Ａ

的赎回价格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

２

）投资者可多次提交赎回申请，本次开放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全部添利

Ａ

份额

（包括添利

Ａ

因本次基金份额折算增加的份额数）均可申请赎回。

（

３

）本次开放日结束后，所有经确认有效的添利

Ａ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５．１．１

直销机构

本基金的直销机构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含直销网点与网上交易）。

５．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代销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

（

２

）代销券商：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航证券、招商证券、渤海证券、

齐鲁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新时代证券、长江证券、华泰证券、平安证

券、世纪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上海证券、安信证券、宏源证券、广州证券、信达证券、英大证券、

华安证券、国联证券、国金证券、东海证券、国信证券、西南证券、华宝证券、西藏同信证券、国

元证券、华褔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爱建证券、东莞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民生证券、中信

万通证券、中邮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天相投顾、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广发证券、浙商证券。

（

３

）如本基金新增代销机构，将及时公告。

６．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在添利

Ｂ

上市交易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

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及添利

Ａ

、添利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在添利

Ｂ

上市交易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

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基金份额净值、添利

Ａ

和添利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以及各自的基金

份额累计参考净值。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５

年期届满，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每个交易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７．

添利

Ａ

开放日基金份额净值披露的特别说明

添利

Ａ

开放日，按照折算比例调整添利

Ａ

基金份额，同时将添利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

至

１．０００

元。

添利

Ａ

开放日当日通过本公司网站以及指定报刊披露的净值仍然为折算日前一日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 并不是折算调整至

１．０００

元的基金份额净值。 开放日当日， 添利

Ａ

按照

１．０００

元的基金份额净值办理申购与赎回。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重要提示

（

１

）本公告仅对添利

Ａ

的第

５

个开放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办理其申购、赎回等相关事

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证券时报》

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也可登陆本公

司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２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基金份额划分为添利

Ａ

、添利

Ｂ

两级份额，两

者的份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

２∶１

。 添利

Ａ

和添利

Ｂ

的收益计算与运作方式不同，其中，添利

Ａ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并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开放一次；添利

Ｂ

封闭运作并上市交易，封闭期为

５

年，本基金在扣除添利

Ａ

的应计收益后的全部剩余收益

归添利

Ｂ

享有，亏损以添利

Ｂ

的资产净值为限由添利

Ｂ

承担。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５

年

期届满，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将不再进行基金份额分级。

（

３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添利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开放日为

同一个工作日，即《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自《基金合同》生效

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折算一次，添利

Ａ

在每个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基金份

额持有人持有的添利

Ａ

份额数按折算比例相应增减。具体的折算方式及折算结果见基金管理

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４

）添利

Ｂ

的份额数为

９９９

，

９７９

，

８３１．６７

份。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在每个开放日，本基金以添利

Ｂ

的份额为基准，在不超过

２

倍添利

Ｂ

的份

额范围内对添利

Ａ

的申购申请进行确认。 如果添利

Ａ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确认后，添利

Ａ

的

份额余额大于

２

倍添利

Ｂ

的份额余额，则在不超过

２

倍添利

Ｂ

的份额余额范围内，对添利

Ａ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届时投资者的有效申购申请将不能全部确认为添

利

Ａ

的份额。

具体的确认计算方法及确认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已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添利

Ｂ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实施停牌。

（

６

）添利

Ａ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期间，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单利）为

４．５５％

。 根据第

４

个开放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３．５０％

的

１．３

倍进行计算设

定。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将在每个开放日设定一次并公告。 添利

Ａ

在

本次开放日后的年收益率将根据添利

Ａ

的本次开放日， 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的

１．３

倍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单利）

＝１．３×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

添利

Ａ

收益率计算的具体规定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７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了解本基金的相关

事宜。

（

８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添利

Ａ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

根据《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天弘添利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每满

３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将对

添利

Ａ

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现将折算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折算基准日

添利

Ａ

的基金份额本次折算基准日与其第五个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 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二、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添利

Ａ

所有份额。

三、折算频率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折算一次。

四、折算方式

折算日日终，添利

Ａ

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添利

Ａ

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添利

Ａ

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添利

Ａ

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添利

Ａ

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

添利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添利

Ａ

的份额数

×

添利

Ａ

折算比例

添利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

入基金财产。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添利

Ａ

在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将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

到小数点后

８

位，由此计算得到的添利

Ａ

的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

８

位。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基金份额折算对添利

Ａ

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折算日折算前添利

Ａ

基金份额净值、添利

Ａ

折算比例的具体计

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添利

Ｂ

份额（

１５００２７

）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生效。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年内，基金份额划分为添利

Ａ

（基金代码：

１６４２０７

）、

添利

Ｂ

（基金代码：

１５００２７

）两级份额，两者的份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

２∶１

。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

同》的规定，添利

Ａ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３

个月进行一次基金份额折算，同时开放一次

申购与赎回，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为添利

Ａ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第

５

个开放申购与赎回日。 现

就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１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在添利

Ａ

的每个开放日，本基金将根据届时执行的

１

年期银

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重新设定添利

Ａ

的年收益率。 目前，

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与第

４

个

开放日的利率相同，仍为

３．５０％

。 如果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执行的

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仍为

３．５０％

，本次开放日后添利

Ａ

年收益率将仍为

４．５５％

。

２

、目前，添利

Ａ

与添利

Ｂ

的份额配比为

１．４１８２０９７４∶１

。 本次添利

Ａ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

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添利

Ａ

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２

倍添利

Ｂ

的份额余额。 如果添

利

Ａ

的申购申请小于赎回申请，添利

Ａ

的规模将缩减，从而引致份额配比变化风险，进而出现

杠杆率变动风险等。

３

、 本基金管理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添利

Ｂ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实施停牌。 本次添利

Ａ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添

利

Ａ

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结果进行公告。

本公告发布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上午添利

Ｂ

停牌一小时。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６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１３

，

７６７

，

４７４．２６ ５２１

，

７１１

，

３４６．８４ １７．６５

营业利润

５９

，

４５０

，

２７９．１７ ４６

，

５１９

，

０８９．９０ ２７．８０

利润总额

７６

，

９３６

，

９５６．２０ ５７

，

９５２

，

０２２．７８ ３２．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４

，

５１８

，

８９３．９０ ４７

，

８３５

，

５１８．６９ ３４．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６０ ０．４４ ３４．６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４７％ ９．２２％

增长

２．２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１８５

，

７０６

，

６７６．０９ ８６３

，

６５３

，

４５６．５４ ３７．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９４

，

５６７

，

９００．６７ ５３７

，

４３０

，

５５８．１９ １０．６３

股 本

１０８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５．５０ ４．９７ １０．６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加强技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公司继续加大市场

开发力度，并注重培育新的市场，同期相比经营业绩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６１

，

３７６．７５

万元， 同比增长

１７．６５％

， 利润总额为

７

，

６９３．７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２．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

，

４５１．８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４．８８％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３２．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３４．８８％

，主要是因为公司营业收入及报告及内所获政府补助的增加；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３６．３６％

，主要是因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增加；总资产同比增长

３７．２９％

，主要是

因为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新购两块生产经营用地，以及流动资产的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披露的《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中预计的业绩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宗彦、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俞玮、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岩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４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９４

，

２５７

，

６０４．３１ ７９９

，

７６５

，

８６８．５１ ３６．８２％

营业利润

５４

，

４４５

，

４７４．４６ ４２

，

５１９

，

６８４．６８ ２８．０５％

利润总额

５６

，

０６４

，

５５４．９７ ４２

，

１３２

，

３１４．８２ ３３．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０

，

１１９

，

７４２．７１ ３７

，

５８０

，

３６７．５０ ３３．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６ ０．１２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３０％ ８．２８％ ２．０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００１

，

２６４

，

１６３．６２ ８７８

，

０９４

，

８８７．９３ １４．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００

，

７２７

，

８８７．９９ ４６１

，

５４１

，

８８３．６０ ８．４９％

股本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００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１．５６ １．４３ ９．０９％

注：

１

、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２

、上表中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年比上年同期增减幅度按差额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０９

，

４２５．７６

万元，与上年同比增长

３６．８２％

；营业利润

５

，

４４４．５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５

，

６０６．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５

，

０１１．９７

万元、基

本每股收益

０．１６

元，分别与上年同比增长

２８．０５％

、

３３．０７％

、

３３．３７％

、

３３．３３％

。 报告期内收入及

利润指标同比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公司通过创新业务模式，拓展国内业务，尤其

是完成油品等高价位销售，实现国内贸易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国内业务销售毛利

也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不存在业绩提前泄漏和股价异动的情形。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１６９

，

５５０

，

９７３．９９ １

，

８６０

，

６３０

，

０４１．１８ １６．６０％

营业利润

２６

，

２１２

，

５８１．８４ １５８

，

７９７

，

５３２．４０ －８３．４９％

利润总额

４３

，

７６８

，

５７２．１１ １６７

，

６３０

，

４７０．５４ －７３．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５

，

５８６

，

６８０．５８ １３６

，

８１４

，

９５９．８１ －７３．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９ ０．３７ －７５．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７％ １１．６２％ －９．４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３

，

０５９

，

４３６

，

９６６．９４ ２

，

５５４

，

４８１

，

７１５．０３ １９．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８２

，

７２５

，

９７４．２６ １

，

５８６

，

９５０

，

３７９．３７ －０．２７％

股本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９５ ３．９６ －０．２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

，

受房地产业萧条

、

家电下乡刺激政策逐步退出

、

通货膨胀使部分消费者信心不足等诸多不利

因素的影响

，

家电业增速放缓

，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低于预期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１６

，

９５５．１０

万

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６０％

；

实现营业利润

２

，

６２１．２６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３．４９％

；

实现净利润

３

，

５５８．６７

万

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３．９９％

。

２

、

报告期内

，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３．４９％

，

主要原因系

①２０１１

年

，

公司募投项目相继投入

，

折旧等

固定费用增加

；

②

公司人工成本的增长速度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

降低了产品毛利

；

③

为开拓市场和提高产

品市场竞争力

，

公司加大了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力度

，

研发费用增加

。

３

、

报告期内

，

利润总额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的变动均是因营业利润的变动所

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中

，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

降

６０％～７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３．９９％

，

未达到前次业绩预

计修正的范围

。

主要原因系公司对存货及应收账款的期末价值进行了重新核定与测试

，

增加了对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金

额

。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９６３

，

２３９

，

６３１．６０ ６８６

，

４９２

，

２０６．１３ ４０．３１％

营业利润

２

，

０６５

，

９２３．４８ １５

，

０６７

，

７３４．２２ －８６．２９％

利润总额

１６

，

９７２

，

７８７．６８ ４０

，

１４４

，

０８６．５２ －５７．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３７１

，

２５２．２４ ３６

，

０６６

，

９３７．８８ －４９．０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３ ０．１２ －７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９％ ６．９６％

下降

４．７７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４５２

，

０５０

，

０９７．３９ １

，

９９１

，

５０１

，

２４４．４８ ２３．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３７

，

９５４

，

７６９．４０ ８３７

，

４５３

，

５１７．１６ ０．０６％

股本

６４３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３０ ２．３４ －４４．４４％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６

，

３２３．９６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３１％

； 营业利润

２０６．５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６．２９％

；实现利润总额

１

，

６９７．２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７．７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８３７．１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９．０６％

。 营业总收入增长的主

要原因系随着广元纤维板项目的投产，纤维板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

２０１１

年融资环境发生变化，融资成本上

升，导致财务费用大幅上升；二是随着广元纤维板项目的投产，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相应增加。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２４５

，

２０５．０１

万元，较年初增长

２３．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８３

，

７９５．４８

万元， 较年初增长

０．０６％

； 股本

６４

，

３３２

万股， 较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长

８０．００％

，上述变动主要原因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

增

８

股，共计转增

２８

，

５９２

万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载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

２０％～５０％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江昌政先生、财务总监蒋昌华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晓红女士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5

2012

年

2

月

29

日 星期三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2-006

债券简称：

11

天威债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经营范围的议案》， 决定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详见

2011

年

10

月

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有关公告。 ）

目前，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从保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

"

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等输变电设备及辅助设备、零售部

件的制造与销售；输变电专用制造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承包境内、外电力、机械行业工程及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业务；相关技术、产品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的

开发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

进口业务；自营本单位所有各种太阳能、风电产品及相关配套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与本单位太阳

能、风电相关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的咨询、系统集成、设计、工程

安装、维护；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业务，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的其他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

定规定须报经批准的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准经营）。

"

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8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万通证券

为中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中信万通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中信万通证券将代理

销售本公司旗下中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19,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1

月

30

日至

2012

年

3

月

6

日。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45

楼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566

或

021-38834788

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2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532-96577

公司网站：

www.zxwt.com.cn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基金的募集初始面值为

1

元，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会低于初始面

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

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403

证券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13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1

年

12

月

24

日发布了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大诉讼

情况公告，详见

2011

年

12

月

24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

2011-056

。

公司

2012

年

2

月

28

日收到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2

） 运中商初字第

5

号 《民事判决

书》，详情如下：

本院认为， 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和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签

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在相关网站予以公告，对协议的

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在与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后，应

按照协议书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按照协议约定，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应将三九宜工生

化股份有限公司对昆明白马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的担保转接， 但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未能

履行该义务，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代昆明白马公司向债权银行归还了

3092

万元，承担

了担保责任，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赔偿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因履行保证责任而形成的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判决如下：

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付给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30917911.05

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96390

元，由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可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备查文件：民事判决书（

2012

）运中商初字第

5

号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403

证券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14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1

年

12

月

24

日发布了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大诉讼

情况公告，详见

2011

年

12

月

24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

2011-057

。

公司

2012

年

2

月

28

日收到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2

） 运中商初字第

6

号 《民事判决

书》，详情如下：

本院认为， 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和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签

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在相关网站予以公告，对协议的

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在与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后，应

按照协议书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按照协议约定，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应将三九宜工生

化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唯科公司提供的担保转接， 但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履行约定义

务，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代上海唯科公司向债权银行支付

8500

万元，承担了担保责任，

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赔偿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因履行保证

责任而造成的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付给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79584845.53

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39724

元，由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可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备查文件：民事判决书（

2012

）运中商初字第

6

号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